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图书馆 403 室    邮编(P.C.)：100871 

 

   关于申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的通知 

北京地区各高校图书馆： 

为举荐人才，树立楷模，表彰和奖励图书馆界的优秀青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每二

年评选一次“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目前，第三届青年人才的评选工作正式

启动。为做好此项工作，请各高校图书馆根据《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评选办法

（试行）》（下简称《办法》）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评选工作实施细

则》中的有关规定，配合做好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各高校限报 1名。 

高校分会仅受理北京地区高校的申报工作。请各位候选人参照《办法》，认真填

写《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候选人推荐表》（下简称《推荐表》），并于 2013

年 9月 3 日前将《推荐表》电子版和纸本（一式两份）寄发至高校分会，过时将不再

补报。高校分会将按照中图学会通知要求、所辖会员情况以及各校的申报情况，组织

专家评选出代表高校分会的青年人才 1名上报中图学会参加评选。 

联系人：王琼  胡延芳     

电话/传真：（010）62757559       电子信箱：ztgxfh@126.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图书馆 402室（高校分会秘书处） 

邮编：100871 

 

附件：1.《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评选办法（试行）》 

2.《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评选工作实施细则》 

  3.《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候选人推荐表》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2013 年 8 月 11 日  

电话/传真：（010）62757559       http：www.sal.edu.cn        E-mail:ztgxf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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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评选办法（试行） 

（2008年 3月 20日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2010年 3月 26日八届二次理事会修订并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为举荐人才、树立楷模，表彰和奖励图书馆界的优秀

青年，设立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以下简称青年人才奖），并制订

本办法。 

第二条  青年人才奖的评选坚持德才兼备，群众公认和专家认可，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青年人才奖每 2 年评选 1 次，往届获奖者不重复受奖。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四条  青年人才奖申请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图书馆及信息情报机构、图书馆专业教学与研究机构等领

域工作的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 

（二）年龄在 35 岁以下（含 35 岁）； 

（三）热爱祖国、爱岗敬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在服务和管理

等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 

（四）钻研业务、学风正派，在理论探索、实务研究、技术研发，

教学和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五）积极参加学会活动，为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第三章  申报途径与程序 

第五条  青年人才奖推荐单位及名额 

（一）本会分支机构，各推荐 1 名； 

（二）本会专门工作委员会，各推荐 1 名；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会（以下简称地方学会），各

推荐 1 名； 

（四）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可推荐一名。 

第六条  上述单位向本会秘书处提交《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

候选人推荐表》。 



第四章  评审机构与程序 

第七条  成立青年人才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13-15 人，由常务理事、

分支机构、专门工作委员会和地方学会的代表构成，具体人选由学会常

务理事会确定。 

    第八条  学会秘书处负责评审的日常工作。 

第九条  评委会主要职责：根据推荐的候选人材料和评审原则，确

定具体名额和人选。 

第十条  评委会成员应具备的条件 

（一）热爱学会工作，能按时参加评审工作及有关活动； 

（二）熟悉本专业国内外学术理论、科研项目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

势，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三）职业道德良好，工作认真负责，办事守纪公正，不徇私情。 

第十一条  秘书处对推荐的候选人材料进行初审 

（一）对初审合格的候选人，提交评委会评审； 

（二）对初审不符合规定的候选人，通知推荐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

更换人选，逾期未更换的，视为放弃推荐。 

    第十二条  评委会以会议方式对青年人才进行评审 

（一）评委会以申报材料和评选条件为依据，坚持评审原则，通过

民主评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评选结果； 

（二）评审会应有 2/3 以上（含 2/3）评委到会，投票方为有效； 

（三）候选人获到会评委 2/3 以上（含 2/3）赞成票，方为通过。 

第五章  奖励与罚则 

第十三条  青年人才奖以精神奖励为主，在当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

会上举行颁奖仪式，颁发获奖证书；同时向获奖者所在单位通报情况。 

第十四条  推荐青年人才奖候选人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弄虚

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参评资格或奖励，并永久取消参评权利，处

理结果将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上予以公告。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青年人才奖的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接受社会和行业

监督。 

（一）评审结果将在本会网站上予以公示。自公示之日起 10 日内为

异议期，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实名方式提出异议，并提交书面材料，



以便核查。 

（二）对有异议的，由本会秘书处组织调查核实，并提出初步处理

意见，报评委会裁决。 

第十六条  依据本办法另行制订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本会常务理事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附件 2：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评选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评选办法（试行）》制定本次评选

工作的实施细则。 

一、评选名额 

拟定 45 名，最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评审委员会对

推荐申报的候选人经评审后确定。 

二、评选条件 

（一）在图书馆及信息情报机构、图书馆专业教学与研究机构等领

域工作的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 

（二）被推荐候选人的年龄应在 35 岁以下（含 35 岁），即 197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含 1978 年 1 月 1 日）； 

（三）被推荐人应是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正式在册的中国图书馆

学会会员； 

（四）热爱祖国、爱岗敬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在服务和管理

等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 

（五）钻研业务、学风正派，在理论探索、实务研究、技术研发，

教学和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六）积极参加学会活动，为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七）候选人申报的主要事迹、受奖励情况及学术成果等情况应发

生于 2012 年 12 月 31 前。 

三、评选原则 

青年人才奖的评选坚持实事求是，德才兼备，群众公认和专家认可，

公开、公平、公正，宁缺毋滥的原则。 

四、推荐与申报 

（一）推荐单位及候选人名额 

1.每个分支机构（专业图书馆分会、高校图书馆分会、党校图书馆

委员会、军队院校图书馆委员会、工会图书馆委员会、团校图书馆委员

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和国家机关图书馆分会）

可推荐 1 名； 

2.每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图书



馆交流与合作委员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可推荐 1 名； 

3.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可推荐 1 名； 

4.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可推荐一名; 

5.推荐单位推荐候选人时应履行民主程序。 

6.未评上青年人才奖的候选人，可直接成为本会 2012-2013 年优秀

会员候选人。 

    （二）被推荐的青年人才奖候选人按规定填写《中国图书馆学会第

三届青年人才奖候选人推荐表》（此表可从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

http://www.lsc.org.cn 下载），并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前将《推荐表》的

电子版和纸本（一式两份）寄发至本会联系人。 

五、评审程序及时间 

（一）评审程序 

1.本会秘书处对推荐的候选人材料根据评选条件进行资格审查； 

2.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评审委员会对资格审核合格的

候选人根据评选条件进行评审； 

3.评审结果将在本会网站上予以公示，自公示之日起 10 日内无异

议，即为生效；如有异议，按照《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评选办法

（试行）》中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评审时间 

评审工作拟于 2013 年 9 月进行。 

六、颁奖与表彰 

青年人才奖以精神奖励为主，该奖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获奖证书

和奖牌，并在 2014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青年学术论坛”上举行颁奖

仪式。 

 


